
110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公告簡章內容更正 

一、 簡章內容修正公告如下： 

（紅字黃底為修正內容）－110.01.20   第 1、4、8、19、20 頁及附件 1、4 

 
頁次 修正後 修正前 

1 貳、面試日期、地點、時間 

一、面試日期：110 年 4 月 10 日。 

二、面試地點暨時間： 

參加面試考生須攜帶應考證及國民身分

證（或具照片之身分證件），依規定時

間準時到校參加面試，否則以棄權論。 

(一) 面試日期：110 年 4 月 10 日 

(二) 報到時間：上午 9:00 

(三) 報到地點：國際會議廳 

(四) 面試起訖時間：上午 9:30 起（結束

時間視報考人數多寡） 

(五) 面試地點：國際會議廳 

 

貳、面試日期、地點、時間 

一、面試日期：110 年 4 月 10 日。 

二、面試地點暨時間： 

參加面試考生須攜帶應考證及國民身分
證（或具照片之身分證件），依規定時
間準時到校參加面試，否則以棄權論。 

(一) 面試日期：110 年 4 月 10 日 

(二) 報到時間：上午 9:00 

(三) 報到地點：國際會議廳 

(四) 面試起訖時間：上午 9:30 起（結
束時間視報考人數多寡） 

(五) 面試地點：國際會議廳 

(六) 術科考試地點：體育館(競技啦啦

隊、啦啦彩球舞蹈) 

4 肆、報名須知 

(二) 審查應繳資料： 

1.運動成就換算術科證明影本： 

擇一最佳運動成績並黏貼於【附件 04 術科

成績證明黏貼表】。請參閱【附錄二中華

大學體育室辦理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指定

項目評分準則】 

 

肆、報名須知 

(二) 審查應繳資料： 

1.運動成就換算術科證明影本： 

擇一最佳運動成績並黏貼於【附件 04 術科

成績證明黏貼表】。請參閱【附錄二中華

大學體育室辦理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指定

項目評分準則】 

※報考競技啦啦隊、啦啦彩球舞蹈需術科

考試不需填表 

8 伍、成績計算方式 

一、各科術科成績換算、書審資料與面試，原

始總分滿分皆為 100 分。 

二、總成績=（術科成績換算 40%）+（書審資

料成績佔 30%）+ (面試成績佔 30%) 

(一)術科成績換算佔分比例：40% 

(二)書審資料佔分比例：30% 

   子項目佔分比例：1.歷年成績40%；2.自傳

25%；3.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或作品

35% 

(三) 面試成績佔分比例：30% 

說明：1.總成績相同時，以術科成績換算為

優先順序，術科換算成績相同時，再以書審

資料成績為比序項目，書審成績再相同時，

再以面試成績為比序項目。若仍有兩人以上

總成績分數相同，將並列同一名次。 

伍、成績計算方式 

一、各科術科成績換算、書審資料與面試，原

始總分滿分皆為 100 分。 

二、總成績=（術科成績換算(術科成績)佔

40%）+（書審資料成績佔 30%）+ (面試

成績佔 30%) 

(一)術科成績換算佔分比例(競技啦啦隊、啦啦

彩球舞蹈術科考試)：40% 

(二)書審資料佔分比例：30% 

   子項目佔分比例：1.歷年成績40%；2.自傳

25%；3.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或作品

35% 

(三) 面試成績佔分比例：30% 

說明：1.總成績相同時，以術科成績換算(術

科考試)為優先順序，術科換算(術科考

試)成績相同時，再以書審資料成績為

比序項目，書審成績再相同時，再以

面試成績為比序項目。若仍有兩人以

上總成績分數相同，將並列同一名

次。 

19 刪除 【附錄二之二】中華大學體育室辦理運動績

優生單獨招生競技啦啦隊「術科」評分表 

20 刪除 【附錄二之三】中華大學體育室辦理運動績

優生單獨招生啦啦彩球舞蹈「術科」評分表 



附件

1 

【附件 01 報名專用信封封面】審查應繳資料 

□(1)運動比賽得獎最佳成績證明影本(術科成

績換算)【附件 04】 

【附件 01 報名專用信封封面】審查應繳資料 

□(1)運動比賽得獎最佳成績證明影本(術科

成績換算) 【附件 04】(報考競技啦啦隊、啦

啦彩球舞蹈者不需繳交) 

附件

4 

【附件 04 術科成績證明黏貼表】 

中華大學 110 學年度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術

科成績證明黏貼表 

【附件 04 術科成績證明黏貼表】 

中華大學 110 學年度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術

科成績證明黏貼表 

(報考競技啦啦隊、啦啦彩球舞蹈需考術科

測驗不需填表) 

 

 

 

 

 


